
台
中
市
召
會
操
練
禱
研
背
講
進
度
卡
︵
2017
年
10
月
23
日
至
10
月
28
日
︶ 

 
總
題
：
召
會
的
恢
復 

 
 

第
二
篇 

召
會
原
初
的
情
形
、
召
會
的
墮
落
、
以
及
召
會
的
恢
復 

10
／
23
週
一  

讀
經
進
度
：
主
日
：
但
五
1
∫

31  

週
一
：
但
六
1
∫

28 

弗
三
10
∫

11
：﹁
為
要
藉
着
召
會
，
使
諸
天
界
裏
執
政
的
、
掌
權
的
，
現
今
得
知

神
萬
般
的
智
慧
，
這
是
照
着
祂
在
我
們
的
主
基
督
耶
穌
裏
，
所
立
的
永
遠
定

旨
。
﹂ 

壹 

我
們
在
主
恢
復
的
歷
史
不
是
一
種
組
織
或
運
動
，
乃
是
一
個
恢
復
的
歷
史—

約

一
1
，
約
壹
一
1
： 

 

一、
在
馬
太
十
九
章
八
節
，
我
們
看
見
恢
復
的
原
則
：
﹁
從
起
初
並
不
是
這
樣
﹂
： 

 
 

1.
恢
復
的
意
思
是
回
到
起
初
；
我
們
需
要
回
到
起
初
，
接
受
主
的
恩
典
回
到
神

原
初
的
心
意
，
回
到
神
起
初
的
命
定
。 

 
 

2.
﹁
恢
復
﹂
一
辭
意
指
一
樣
東
西
原
初
有
，
後
來
墮
落
、
破
壞
、
失
去
了
，
因

此
必
須
將
它
帶
回
原
初
的
情
形
和
正
常
的
光
景—

但
一
1
∫

2
，
拉
一

5
，
六
5
。 

 

二、
我
們
說
到
召
會
的
恢
復
，
意
指
召
會
原
初
卽
存
在
，
後
來
墮
落
了
，
於
是
需

要
把
召
會
帶
回
原
初
的
情
形
。 

 

三、
主
對
召
會
的
恢
復
帶
我
們
回
到
起
初
，
為
要
完
成
神
永
遠
的
定
旨
，
以
及
祂

對
召
會
起
初
的
心
意—

弗
一
4
∫

5
，
22
∫

23
，
三
9
∫

11
。 

貳 

我
們
需
要
就
着
神
的
心
意
和
祂
的
成
就
，
以
及
撒
但
破
壞
的
工
作
，
來
明
白
召

會
的
恢
復—

11
節
： 

 

一、
新
約
啓
示
，
神
對
於
召
會
有
一
個
明
確
的
心
意
、
定
旨
和
目
標
；
首
先
神
有

一
個
定
旨
，
然
後
祂
進
來
完
成
祂
的
定
旨—

啓
四
11
，
弗
一
4
∫

5
，
9
，

11
，
22
∫

23
。 

 

二、
新
約
也
清
楚
的
記
載
，
神
的
仇
敵
如
何
進
來
破
壞
神
所
成
就
的—
太
十
六

18
，
十
三
24
∫

32
： 

 
 

1.
撒
但
用
以
破
壞
神
所
成
就
之
事
的
方
法
，
有
內
在
和
外
在
兩
面
： 

 
 
 

a.
內
在
的
一
面
，
乃
是
損
害
並
敗
壞
神
的
子
民—

徒
五
3
。 

 
 
 

b.
外
在
的
一
面
，
乃
是
破
壞
神
所
成
就
的—

太
十
三
32
。 

 
 

2.
撒
但
產
生
許
多
基
督
的
代
替
品
，
分
裂
基
督
的
身
體
，
並
且
藉
着
聖
品
階
級

與
平
信
徒
制
度
扼
殺
身
體
上
肢
體
的
功
用—

西
二
8
，
啓
二
6
，
14
∫

15
。 

 

三、
神
乃
是
一
位
有
永
遠
定
旨
的
神
；
祂
滿
有
定
旨
，
祂
一
旦
定
意
要
作
一
件
事
，

就
沒
有
甚
麼
能
改
變
祂
的
心
意
或
使
祂
停
止
；
因
此
，
在
撒
但
的
破
壞
後
，
神

就
進
來
重
新
作
祂
先
前
所
作
過
的—

拉
一
3
∫

11
，
六
3
∫

5
。 

 

四、
神
重
新
再
作
祂
先
前
所
完
成
的
就
是
祂
的
恢
復
；
這
就
是
把
一
切
被
撒
但
破

壞
而
失
去
的
事
物
再
帶
回
來
，
並
照
着
祂
永
遠
的
定
旨
和
原
初
的
心
意
使
召
會

得
着
恢
復—

太
十
九
8
，
十
六
18
。 

應
用
：
每
個
尋
求
神
的
人
都
該
說
，
﹁
主
阿
，
憐
憫
我
，
叫
我
顧
念
你
原
初
的
命
定
。

我
不
願
顧
念
我
的
硬
心
。
我
定
罪
、
棄
絕
我
的
硬
心
，
並
回
到
你
原
初
的
命

定
。
﹂ 

10
／
24
週
二  

讀
經
進
度
：
但
七
1
∫

12 

太
二
三
8

：﹁
但
你
們
不
要
受
拉
比
的
稱
呼
，
因
為
只
有
一
位
是
你
們
的
夫
子
，
你

們
都
是
弟
兄
。
﹂ 

羅
十
二
2

：﹁
不
要
模
倣
這
世
代
，
反
要
藉
着
心
思
的
更
新
而
變
化
，
叫
你
們
驗
證

何
為
神
那
美
好
、
可
喜
悅
、
並
純
全
的
旨
意
。
﹂ 

參 

我
們
要
認
識
召
會
恢
復
的
需
要
，
就
需
要
知
道
召
會
原
初
的
情
形
以
及
召
會
的

墮
落
： 

 

一、
召
會
原
初
的
情
形
有
以
下
的
特
點
： 

 
 

1.
在
原
初
的
召
會
中
，
信
徒
不
分
階
級—

羅
十
二
4
∫

5
： 

 
 
 

a.
信
徒
都
是
弟
兄
，
不
分
等
級—

太
二
三
8
。 

 
 
 

b.
信
徒
都
是
基
督
身
體
上
的
肢
體
，
平
等
配
搭
，
各
盡
功
用—

羅
十
二
4

∫

5
。 

 
 
 

c.
信
徒
都
是
神
的
祭
司
，
沒
有
居
間
階
級
，
沒
有
聖
品
與
平
俗
之
分—

彼
前

二
5
，
9
。 

 
 

2.
早
期
的
召
會
完
全
與
世
界
分
別
，
在
世
界
而
不
屬
世
界—

羅
十
二
2
，
約

壹
二
15
，
林
後
六
14
∫

17
。 

 
 

3.
原
初
的
召
會
完
全
斷
絕
偶
像
，
並
完
全
讓
神
說
話—

約
壹
五
21
。 

應
用
：
原
初
召
會
有
一
個
特
點
，
就
是
所
有
得
救
的
人
，
不
分
階
級
，
大
家
彼
此
作

肢
體
，
互
相
配
搭
，
共
同
事
奉
。
一
個
人
只
要
是
得
救
的
，
就
是
一
個
有
功

用
的
肢
體
，
和
眾
聖
徒
一
同
配
搭
事
奉
主
。 

10
／
25
週
三  

讀
經
進
度
：
但
七
13
∫

28 

徒
十
三
1
∫

2
：﹁
在
安
提
阿
當
地
的
召
會
中
，
有
幾
位
申
言
者
和
教
師
，
…
他

們
事
奉
主
，
禁
食
的
時
候
，
聖
靈
說
，
要
為
我
分
別
巴
拿
巴
和
掃
羅
，
去
作

我
召
他
們
所
作
的
工
。
﹂ 

 
 

4.
一
地
只
有
一
個
召
會
，
一
個
基
督
身
體
的
顯
出—

林
前
十
二
27
，
一
2
，

啓
一
11
。 

 
 

5.
各
地
召
會
交
通
雖
是
一
個
，
行
政
卻
是
各
自
獨
立
的
，
沒
有
總
會
，
也
沒
有

聯
合
會—

林
前
十
16
。 

 
 

6.
眾
召
會
尊
崇
基
督
為
元
首
，
讓
聖
靈
掌
權—

西
一
18
，
二
19
，
徒
十
三
1

∫

2
，
十
19
∫

20
，
十
一
12
。 

 

二、
召
會
的
墮
落
包
括
：
有
了
階
級
，
與
世
界
聯
合
，
有
了
偶
像
，
有
了
分
裂
，

不
讓
神
說
話
，
有
了
統
一
的
組
織
，
篡
奪
了
基
督
作
頭
的
地
位
，
侵
犯
了
聖
靈

的
主
權
。 

應
用
：
召
會
是
基
督
的
身
體
，
基
督
是
召
會
的
頭
，
藉
著
聖
靈
在
召
會
中
掌
權
。
在

原
初
的
召
會
中
，
沒
有
人
意
，
也
沒
有
人
的
權
柄
。
尊
崇
基
督
為
元
首
，
順

服
聖
靈
的
權
柄
，
乃
是
原
初
召
會
的
一
種
最
高
特
徵
。 

10
／
26
週
四  

讀
經
進
度
：
但
八
1
∫

27 
 

啓
三
8

：﹁
我
知
道
你
的
行
為
；
看
哪
，
我
在
你
面
前
給
你
一
個
敞
開
的
門
，
是
無

人
能
關
的
；
因
為
你
稍
微
有
一
點
能
力
，
也
曾
遵
守
我
的
話
，
沒
有
否
認
我
的

名
。
﹂ 

提
前
二
4

：﹁
︹
救
主
神
︺
祂
願
意
萬
人
得
救
，
並
且
完
全
認
識
真
理
。
﹂ 

肆 

召
會
的
恢
復
是
逐
漸
進
步
的
： 

 

一、
第
一
世
紀
還
沒
有
過
去
，
主
的
恢
復
就
開
始
了
；
一
世
紀
接
着
一
世
紀
，
這

恢
復
接
續
不
斷
的
往
前—

提
後
二
19
∫

26
。 

 

二、
在
十
六
世
紀
，
路
德
馬
丁
起
來
改
教
，
將
封
鎖
的
聖
經
解
禁
；
他
也
根
據
聖

經
恢
復
因
信
稱
義
，
但
正
確
的
召
會
生
活
仍
未
恢
復—

羅
一
17
： 

 
 

1.
更
正
教
並
沒
有
與
世
界
斷
絕
，
也
沒
有
去
掉
居
間
階
級
。 

 
 

2.
更
正
教
裏
有
了
更
多
的
分
裂
，
各
公
會
並
未
脫
去
統
一
的
組
織
。 

 
 

3.
各
公
會
並
未
讓
基
督
有
完
全
的
地
位
，
也
未
讓
聖
靈
有
完
全
的
主
權
。 

 

三、
在
十
八
世
紀
，
新
生
鐸
夫
被
主
興
起
，
帶
領
摩
爾
維
亞
弟
兄
們
恢
復
召
會
生

活
；
他
們
與
世
界
斷
絕
，
去
掉
階
級
之
分
，
注
重
交
通
配
搭
，
盡
力
保
守
合
一
，

去
掉
形
式
上
統
一
的
組
織
，
並
且
讓
基
督
為
首
，
讓
聖
靈
在
他
們
中
間
掌
權
。 

 

四、
在
十
九
世
紀
，
主
在
英
國
興
起
一
班
弟
兄
們
，
進
一
步
恢
復
召
會
生
活—

啓

三
7
∫

13
： 

 
 

1.
聖
經
在
弟
兄
們
手
中
，
真
是
一
本
解
開
的
書
，
一
本
發
光
的
書
，
因
為
他
們

絕
對
聽
從
主
的
話
；
許
多
重
要
的
真
理
都
藉
着
他
們
釋
放
出
來—

提
前
二

4
。 

 
 

2.
他
們
絕
對
去
掉
階
級
，
同
作
弟
兄
，
互
為
肢
體
，
特
別
注
重
相
愛
和
交
通
。 

 
 

3.
他
們
絕
對
消
除
宗
派
，
維
持
合
一
的
見
證
。 

應
用
：
十
九
世
紀
，
英
國
弟
兄
們
興
起
再
有
恢
復
。
他
們
絕
對
聽
從
主
的
話
，
不
分

階
級
，
只
是
單
純
地
在
神
面
前
彼
此
作
弟
兄
，
互
相
為
肢
體
，
注
重
相
愛
與

交
通
。
他
們
來
在
一
起
，
維
持
召
會
合
一
的
見
證
。 

10
／
27
週
五  

讀
經
進
度
：
但
九
1
∫

27 
 

林
前
十
16
∫

17
：﹁
我
們
所
祝
福
的
福
杯
，
豈
不
是
基
督
之
血
的
交
通
麼
？
我
們

所
擘
開
的
餅
，
豈
不
是
基
督
身
體
的
交
通
麼
？
因
着
只
有
一
個
餅
，
我
們
雖

多
，
還
是
一
個
身
體
，
因
我
們
都
分
受
這
一
個
餅
。
﹂ 

 
 

4.
不
過
，
他
們
在
某
些
方
面
是
失
敗
的
，
所
以
那
時
主
在
整
個
西
方
世
界
都
無

法
繼
續
往
前
。 

 

五、
我
們
需
要
看
見
在
遠
東
召
會
之
恢
復
的
要
點
： 

 
 

1.
在
一
九
三
三
、
三
四
年
間
，
我
們
清
楚
看
見
一
件
很
重
大
的
事
，
就
是
召
會

以
地
方
為
界
的
原
則—

徒
十
四
23
，
多
一
5
，
啓
一
11
： 

 
 
 

a.
這
一
面
能
避
免
分
裂
和
紊
亂
，
另
一
面
又
能
避
免
超
地
方
的
聯
合
。 

 
 
 

b.
按
聖
經
的
教
訓
看
，
每
一
個
地
方
的
召
會
都
該
直
接
活
在
主
面
前
，
向
元

首
基
督
負
責—

西
一
18
，
二
19
，
徒
十
三
1
∫

2
。 

 
 

2.
我
們
持
守
一
個
原
則
：
召
會
的
行
政
是
地
方
的
，
召
會
的
交
通
是
宇
宙
的—

十
四
23
，
二
一
42
，
林
前
十
16
∫

17
： 

 
 
 

a.
各
地
召
會
有
各
自
的
行
政
，
召
會
的
行
政
是
不
能
超
過
地
方
的
。 

 
 
 

b.
召
會
的
交
通
不
能
僅
是
地
方
的
，
而
必
須
是
宇
宙
的
，
因
為
召
會
的
交
通

乃
是
基
督
身
體
的
交
通
。 

 
 

3.
我
們
清
楚
看
見
各
地
召
會
不
能
有
統
一
的
組
織
，
因
為
各
地
召
會
都
該
直
接

受
元
首
基
督
的
管
治
，
也
該
直
接
服
聖
靈
的
權
柄—

西
一
18
，
徒
十
三
1

∫

2
。 

 
 

4.
我
們
注
重
普
徧
的
祭
司
職
分
，
也
就
是
注
重
每
個
得
救
的
人
都
是
祭
司—

彼

前
二
5
，
9
。 

 
 

5.
我
們
也
注
重
身
體
的
配
搭
事
奉
，
勸
勉
眾
聖
徒
都
以
身
體
為
原
則
，
一
同
配

搭
事
奉—

羅
十
二
4
∫

5
，
林
前
十
二
12
∫

27
。 

 
 

6.
我
們
注
重
召
會
事
奉
的
實
行—

羅
十
二
5
∫

11
。 

應
用
：
所
有
弟
兄
姊
妹
都
是
神
的
兒
女
，
都
是
基
督
身
體
上
的
肢
體
，
都
是
神
的
祭

司
，
都
能
直
接
親
近
神
、
事
奉
神
。
並
且
，
要
眾
聖
徒
以
身
體
為
原
則
，
配

搭
起
來
事
奉
主
。 

10
／
28
週
六  

讀
經
進
度
：
但
十
1
∫

21 

太
十
三
33
：﹁
祂
對
他
們
另
講
一
個
比
喻
說
，
諸
天
的
國
好
像
麵
酵
，
有
婦
人
拿
去

藏
在
三
斗
麵
裏
，
直
到
全
團
都
發
了
酵
。
﹂ 

啓
十
八
4

：﹁
我
又
聽
見
從
天
上
另
有
聲
音
說
，
我
的
民
，
你
們
要
從
那
城
出
來
，

免
得
有
分
於
她
的
罪
，
受
她
所
受
的
災
害
。
﹂ 

伍 

主
的
恢
復
與
今
天
的
基
督
教
全
然
不
同
；
這
恢
復
與
基
督
教
之
間
是
不
可
能
妥

協
的—

太
十
三
31
∫

33
，
44
∫

46
，
啓
十
八
4
，
十
九
1
∫

3
，
7
∫

9
： 

 

一、
召
會
的
恢
復
就
是
要
帶
我
們
脫
離
不
合
乎
聖
經
的
聖
品
階
級
與
平
信
徒
制

度
，
並
歸
回
起
初
照
着
神
聖
啓
示
而
有
之
召
會
生
活
的
純
正
實
行—

二
6
，

15
，
太
十
六
18
，
啓
二
20
∫

22
。 

 

二、
我
們
中
間
的
歷
史
一
直
是
毫
無
妥
協
的
完
全
離
開
基
督
教—

拉
一
3
∫

11
，
六
3
∫

5
，
啓
十
八
4
。 

 

三、
地
方
召
會
與
基
督
教
之
間
不
該
有
橋
梁
；
我
們
應
該
就
是
我
們
所
是
的
，
沒

有
妥
協
或
假
冒
，
維
持
我
們
與
基
督
教
之
間
的
鴻
溝—

一
11
，
加
一
4
。 

應
用
：
甚
至
今
天
我
們
還
沒
有
徹
底
從
基
督
教
國
裏
出
來
。
我
們
裏
面
，
甚
至
不
自

覺
的
，
仍
然
有
些
基
督
教
國
的
東
西
。
地
方
召
會
與
基
督
教
之
間
不
該
有
橋

梁
，
我
們
需
要
把
所
有
的
橋
梁
燒
掉
，
需
要
維
持
我
們
與
基
督
教
之
間
的
這

一
條
鴻
溝
。 

詩
歌
：
補
充
本
五
一
二
首 

七
個
召
會
真
相
︵
第
一
、
二
、
十
、
十
二
、
十
七
節
︶ 

    

一、
在
啓
示
錄
第
二
、
三
章
，
顯
出
七
個
召
會
真
相
； 

其
中
教
訓
為
着
你
我
，
在
恢
復
中
切
莫
錯
過
。 

    

二、
不
但
她
們
需
要
細
聽
，
我
們
更
有
留
心
必
要
； 

為
祂
旨
意
，
主
發
警
告
，
使
祂
召
會
聖
潔
榮
耀
。 

    

十、
我
們
攙
雜
，
求
主
光
照
，
主
來
顯
明
所
有
假
冒
； 

除
去
一
切
或
壞
或
好
，
直
至
絕
對
被
你
得
著
。 

    

十二、
主
，
引
我
們
摸
着
生
命
，
勝
過
所
有
死
的
情
形
； 

脫
離
一
切
宗
教
背
景
，
滿
足
你
心
，
充
滿
生
命
。 

    

十七、
主
阿
，
今
天
求
你
光
照
，
使
你
道
路
給
我
看
見
； 

擦
我
眼
睛
使
我
富
足
，
你
的
恢
復
快
快
實
現
。 


